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01893） 

 

 

 

於其他海外監管市場發佈的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 條的規定而發表。 

 

以下公告的中文原稿將由中國中材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發佈。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余亮暉 

 

 

香港，2017年12月7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志江先生及彭建新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李新

華先生、李建倫先生、沈雲剛先生及王鳳廷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創順先生、

陸正飛先生及王珠林先生。 

 

 

 



债券简称：17中材01                          债券代码: 136888 

债券简称：17中材02                          债券代码: 136977 

债券简称：17中材03                          债券代码: 143328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受托管理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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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以及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

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受托管理人”）编制。长江保荐

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长江保荐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长江保荐书面许

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

不作为，长江保荐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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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1、债券代码 136888 136977 143328 

2、债券简称 17 中材 01 17 中材 02 17 中材 03 

3、债券名称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三期） 

4、到期日 2022年 1月 17日 2022年 4月 5日 2024年 10月 18 日 

5、债券余额 15 15 5 

6、利率（%） 3.95 4.55 4.99 

7、还本付息

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 

8、上市或转

让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市场集中竞价系统和

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

子平台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市场集中竞价系统和

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

子平台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市场集中竞价系统和

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

子平台 

9、投资者适

当性安排 

仅面向合格投资者发

行 

仅面向合格投资者发

行 

仅面向合格投资者发

行 

10、报告期内

付息兑付情况 
无 无 无 

11、特殊条款

的触发及执行

情况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第

三个计息年度末设置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

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报告期内未到

上述选择权的行权期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第

三个计息年度末设置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

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报告期内未到

上述选择权的行权期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第

三个计息年度末设置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

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报告期内未到

上述选择权的行权期 

二、本期债券重大事项 

根据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股份”）及中国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材”）于 2017 年 9 月 8 日签署的中国建材与中材股份合

并协议，中材股份将被中国建材吸收合并，换股比例为 1：0.85，即每一股中材

股份 H 股将换取由中国建材拟发行的 0.85 股中国建材 H 股；及每一股中材股份

非上市股将换取由中国建材拟发行的 0.85股中国建材非上市股，在换股完成后，

中材股份将注销法人资格，公司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资质及

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将由中国建材承接与承继。 

本次合并已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出

具的《关于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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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国资产权[2017]1203 号），国资委同意本次合并。2017 年 12 月 6 日，中国

建材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7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2017 年

第一次内资股类别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本次合并的相关议案，批准本次合并。 

除目前已获得的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外，本次合并尚需履行必要程序并获得有

权监管机构必要的批准、核准、同意。 

三、影响分析 

中国建材和中材股份是中国一流、全球重要的建材企业，本次合并将实现强

强联合，优势互补，合并后中国建材有望在产业布局、业务规模、产品和服务等

方面拥有全面、综合的竞争优势，从而进一步提升在全球建材行业的竞争力。本

次合并将提升集中度与主业优势、整合采购、生产及经营体系，实现降本增效、

整合海外资源，加强全球市场合作、研发资源融合共享，提升创新能力、提升资

本市场流动性，改善融资结构。 

发行人债券在此期间正常交易。 

长江保荐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

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长江保荐将密切关注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

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长江保荐根据本次合并事项，召集“17 中材 01”和“17 中材 02”2017 年

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详情参见公告《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召开“17

中材 01”和“17中材 02”2017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鉴于“17中

材 03”系在本次合并之董事会公告日后发行，该期债券的募集说明书中已明确

披露关于本次合并的相关事宜，并披露“若发行人完成上述吸收合并，本次债券

相关权利和义务将由中国建材承接。”，因此 “17中材 03”无需召开债券持有人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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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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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签署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